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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目的： 

配合新課綱，結合各群專業知能展現，融合跨科跨群的專業能力培養概念，藉由競賽使

學生在審查及活動過程中，瞭解產業經營之核心價值與風險，使整體創業計畫更貼近市場所

需，進而完善創業構想並付諸實現。 

提供學生相互觀摩的機會，促進各參賽團隊間之學習、溝通與交流，印證課程實務經驗，

引領學生的創業思潮。 

二、參賽資格及報名方式： 

1. 本校不分年級均可組隊報名參加。 

2. 團隊須跨群組成，至少包含2群(商業管理群為必要)。 

3. 每人限參加1隊，不得重複報名，報名後不得更換參加類別及隊別。 

4. 參賽隊伍須設隊長1名，以便與辦理單位隨時聯繫，並邀請隊員所屬科群之教師(1個

科1位教師)擔任專屬指導教師，每隊6名學生。 

5. 指導教師不為團隊成員，且不限指導隊數。 

6. 報名表及企畫書格式，依辦理單位公告為主。 

三、創業類別 產品型態: 

1. 小農行銷類：配合高雄地區小農農產品或加工品。 

2. 特色產品類：配合高雄地區特色產品。 

3. 實習成品類：參賽隊伍學生學校實習成品。 

4. 自創產品類：參賽隊伍學生自行創作產品。 

5. 其他類：其他創意服務。 

四、競賽期程： 

競賽報名、企劃書截止、公布第二階段試營運隊伍、試營運及公告成績等日期，依辦理

單位公告。 

五、評分標準：分為企畫書初審50%與試營運(含結算書面資料)50%兩階段評分。 

1. 第一階段企畫書初審：以書面審查或簡報為主，由辦理單位遴聘委員組成審查小組，

依創業類別報名隊數擇優進入第二階段試營運。 

2. 第二階段試營運：公告試營運團隊，入選隊伍依企畫書內容進行實體試營運，由評審

委員進行評分。 

六、營運資金募集與盈餘分配： 

1. 公告進入第二階段試營運團隊進行資金募集。 

2. 試營運團隊資金募集對象僅限於本校師生，學生最多僅能擇1團隊參加入股，最高金

額100元，教職員不限團隊數，每1團隊最高500元入股。 

3. 營運資金募集不得超出企劃書資金總額10%。 

4. 盈餘按持股比例分配，損失按持股比例分攤。 

5. 試營運團隊需列冊管理資金募集、營運、盈餘分配等事項執行報表。 

七、其他注意事項: 

1. 企劃書及自行創作產品不得抄襲或節錄他人任何已發表或未發表之概念、創意及作品，



經查證屬實則取消參賽資格，若獲獎應繳回獎狀及獎金。 

2. 企劃書及自行創作產品之所有權及智慧財產權皆歸屬於參賽隊伍所有，惟需提供學校

進行教學及推廣創業之用，如有任何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糾紛，應由參賽隊伍自行

負責。 

3. 參賽隊伍繳交相關資料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4. 辦理單位保有調整本競賽相關事項之權利。 

八、競賽獎勵： 

1. 第一名，參賽團隊合計頒發新臺幣二千元獎金，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合計頒發新臺幣

一千元獎金,獎狀乙紙。 

2. 第二名，參賽團隊合計頒發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獎金，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合計頒發新

臺幣八百元獎金,獎狀乙紙。 

3. 第三名，參賽團隊合計頒發新臺幣一千元獎金，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合計頒發新臺幣

六百元獎金,獎狀乙紙。 

4. 第四至五名，參賽團隊合計頒發新臺幣五百元獎金，獎狀乙紙，指導教師合計頒發新

臺幣五百元獎金,獎狀乙紙。 

5. 佳作，頒發獎狀乙紙，指導教師獎狀乙紙。 

6. 試營運團隊給予敘獎，隊長記功一次、隊員嘉獎二次。 

7. 未入圍第二階段試營運參賽學生頒發參賽證明乙紙並敘獎嘉獎一次。 

8. 辦理單位相關人員給予行政獎勵，另行簽核。 

九、競賽經費： 

1. 辦理單位補助第二階段試營運參賽團隊每位學生100元材料費及帳棚費。 

2. 相關經費由優質化計畫經費支應，獎金不足部分由家長會、校友會及文教基金會協助

支應。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